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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企銀踏出金融業罷工的第一步

• 台灣企銀在（94）年6月10日才辦理60億元的增資，7月1日還在
歡慶銀行成立九十週年慶，行方還花費鉅資編印了精裝的紀念
專刊，大書特書台企銀未來發展的鴻圖願景，沒想到8月就傳出
了財政部要標售台企銀被「合併」成為「二次金」政策的犧牲
品。

• 不滿九十週年專刊竟成台企銀墓誌銘的台企銀員工群情激憤，8
月12日工會原本預定到立法院的幹部陳情活動，卻有五百多位
會員報名參加；8月24日台北市勞工局調解破裂，工會於27日舉
行罷工投票，竟有三千多位員工出來投票贊成罷工。

罷工



經過多次勞資協商破裂，台灣企銀工會今天召開臨時理監事會決議，將於9月8日發動全面
罷工。此外，為因應金管會、財政部為阻擾罷工，要求台灣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華南
銀行、彰化銀行等五行庫派員支援台灣企銀運作，土銀工會及合作金庫工會今天特別發表聲明，
要求會員不可「助紂為虐」，就算迫不得已，也呼籲採取「不合作運動」。

台灣企銀工會理事長林萬福表示，在8月 27日經過會員大會罷工投票通過後，即授權由理
監事會決議談判時間，由於勞資雙方對於員工權益保障方案差距太大，資方堅持退休補償的平
均工資月份，比勞方版本少了6個月，遲遲不肯簽訂團體協約。今天早上臨時理監事會開會的結
果，決定將於9月9日台企銀標售前一天，也就是9月8日罷工。

台灣企銀工會計畫，在9月8日當天，全國160幾個分行行員將集中到北區台灣企銀總行、
中區民權分行、南區高雄分行等地集合，並將拉起罷工糾察線，以和平的方式，擺出「人牆」
禁止會員進入銀行。
林萬福指出，初步評估，至少有五成的員工將參與罷工，將對於資方的營運產生極大的威脅。

因應台灣企銀工會的罷工計畫，金管會和財政部已經發文給台灣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
庫、華南銀行、彰化銀行等 5 家公營行庫支援人力，屆時將視人力狀況立即上線支援。

台企銀批評，臨時調派五大行庫的行員前來工作，將有嚴重的客戶營業秘密洩漏的問題，
而且各銀行的電腦系統不同，一旦操作錯誤可能產生重大損失。

至今天為止，土銀工會及合作金庫工會已經發表聲明，要求會員不可破壞台企銀工會的罷
工，如果被迫前往台企銀上班，也要注意自身安全，動作可以「慢慢來」，甚至「不合作」。

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也將於明天在網站上公布「銀行員不合作運動」方案，讓被迫派去
台企銀「支援」的四行庫行員，「人去心不去」，變成實質「聲援」台企銀罷工行動。

2005年勞資協商破裂 台灣企銀工會宣布罷工罷工



台灣企銀罷工部分員工留守服務效率減慢

【2005年9月9日報導】
(中央社記者陳守國高雄縣八日電)台灣企銀公開標售合併案今天開標，部分員工今天
繼續分別在北、中、南罷工抗議，高雄縣四家分行有半數以上員工參加，留守員工提
供服務，效率明顯減慢，但幹部仍詳總答覆客戶台企銀被併購後的各項權益問題。

台灣企銀在高雄縣鳳山市有鳳山、北鳳山、岡山鎮及大寮鄉大發分行，各分行昨天起
有半數以上員工參加在高雄分行的抗議罷工，分行經理、副理、襄理等幹部都到服務
第一線。岡山分行參加罷工人數最多，今天只有三名員工在櫃台服務，副理也支援其
他單位，但客戶還是耐心等候服務。

部分客戶擔心台灣企銀被併購後，可能影響權益，各分行幹部都詳細解釋說明，保
證客戶權益不受影響。
參加抗議罷工的員工昨天、今天的薪水被扣除，甚至影響年終獎金，留守的員工則
聲援他們，他們要求公營行庫合併，而不是公開標售合併，即使鼓勵退休，也應提
供更優惠的退休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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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企銀罷工部分員工留守服務效率減慢

台灣企銀公開標售合併案九日開標，部分員工九日繼續分別在北、
中、南罷工抗議，高雄縣四家分行有半數以上員工參加，留守員工

提供服務，但速度明顯減慢。//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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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工會
發「甲動」 號召罷工護權利

• ［記者林良昇／台北報導2015］南山人壽工會今上午表示，為了抗議南山人壽資方片面更改員工勞
動條件，背離潤成集團入主南山時承諾金管會的保證，將於下週發起動員全國工會會員投票，行使
史上第一次壽險業勞工的罷工權。

•

• 南山人壽工會發出甲級動員，號召工會會員投票，支持行使罷工權。
• 南山人壽工會理事長嚴慶龍表示，這是台灣壽險業勞工行使的第一次罷工權，抗議南山資方片面更
改考核，影響業務員，公司的收入也不與員工共享，員工薪資卻一直下降，決心發動罷工投票，號
召超過半數工會會員參加。

• 陪同召開記者會的民進黨立委何欣純表示，民國100年政府批准潤成集團入主南山人壽，潤成當時
承諾金管會要保障勞工權利，但勞方代表和資方斡旋的過程中，資方卻一直利用法律等手段進逼，
甚至向137位從業人員興訟，片面更改勞動契約，背離對金管會的承諾。

• 工會表示，此次投票行使罷工權提出2項訴求，第一，反對南山人壽片面提高資深區經理的考核標
準，期提高幅度達3倍之多；第二，南山公司章程中規定，如有盈餘應至少提撥1％作為員工分紅，
而103年南山人壽稅後獲利達212億，今年獲利亦持續成長，南山企業工會要求內勤員工全面加薪1
萬元，年終獎金加發1個月，外勤會員各項產品佣金率皆增加20％，年終獎金上限由原本的11％增
加到15％。

• 何欣純也認為，在南山人壽對員工提出勞動關係契約不存在之訴，在訴訟過程發現，法官以民法的
概念進行裁判，忽視勞動法令，勞動部應和司法院討論，提升法官勞動法令素養，成立勞動法庭，
讓在司法判定時，能對勞工更有利。

• 金管會保險局壽險監理組組長韋亭旭表示，尊重工會罷工的訴求，依業務員管理規則第三條，勞資
到底是承攬或雇傭，是用民法處理，也希望公司和勞工間衝突盡快解決，基於金管會立場，鼓勵金
融業提出加薪方案，為員工加薪。

• 勞動部專委黃琦雅表示，關於利潤分享的部分，政府支持公司盈餘分給員工，於情、理、法公司都
應該分享盈餘；勞動部多年針對南山公司的勞資衝突，有進行調解，也會持續關注，勞動部會主動
要求南山公司，對於承攬還是雇傭的標準，立即和工會協商，協商時勞動部也會陪同工會。

• 工會強調，罷工並不會影響業務員的服務，預計作法是在公司外拉起「罷工線」由工會人員駐守，
展現指標意義，因為保險業最重要的是誠信，若「南山對員工沒誠信，對客戶會有誠信嗎？」

• 工會表示，正式對會員發出甲級動員，投票日期已經訂於11月23日至11月27日，呼籲全國超過5500位工會會員
投下贊成票，行使合法的罷工權。

罷工



罷工

勞工團結，才不會被資方用
各種手段不公不義對待!!



元大金(2885)、大眾銀(2847)今日同步召開重大訊息說明會，
通過具有約束力的股份轉換案，元大金將以總價金565.5億元，

將大眾銀併入該金控，成為100%持股的子公司。
MoneyDJ新聞 2015-08-13 17:58:42 記者 蕭燕翔 報導。

工會震驚!!錯愕!!

會員員工保障何在?

罷工



股權轉換基準日開始，大眾銀行正式成為元大金控子公司

元大金控底下同時有元大銀行及大眾銀行兩間子公司

合併案一開始簡單的說大眾銀行就是保障３６個月
（從股權轉換基準日開始）



合併案發生了！！工會做了什麼?

104/8/20 眾銀工發字第1040000088號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
高雄市產業總工會 有關元大金控公司合併大眾商業股份有限公司乙案，本會針對員工權益保障己
於理監事會作成決議，惠請 鈞局查照。
104/8/20 眾銀工發字第1040000089號 勞動部、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高雄市產業總工會 有關
元大金控公司合併大眾商業股份有限公司乙案，本會針對員工權益保障己於理監事會作成決議，惠
請 鈞部查照。
104/8/24 眾銀工發字第1040000093號 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
高雄市產業總工會 有關本會與 貴行簽訂之團體協約部份條文修訂及新增條文乙案，本會依法正
式提出團體協約之協商，請查照。
104/8/25 行文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
104/8/26 眾銀工發字第1040000094號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 本會
己正式依團體協約法行文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有關與元大金控公司合併案本會會員員工
保障部份進行協商，惠請 鈞會查照。
104/8/26 眾銀工發字第1040000095號 勞動部、高雄市產業總工會 本會己正式依團體協約法
行文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有關與元大金控公司合併案本會會員員工保障部份進行協商，
惠請 鈞部查照。

104/9/1 第三屆第三次臨時理監事會 關於合併案，向高雄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開會。

104/9/2 眾銀工發字第1040000103號 勞動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
高雄市產業總工會本會己正式依團體協約法行文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有關與元大金控公
司合併案本會會員員工保障部份進行協商，惠請 鈞會查照。



合併案發生了！！工會做了什麼?
104/9/11 第三屆第四次臨時理監事會及第三屆第一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
第一案 案 由：審查104/8/19日第三屆第二次臨時理事會提案，關於工會勞工權益基金運用辦法
增訂勞資爭議處理法相關爭議行為支出項目，請討論。
決 議： 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 由：審查本會第三屆第二次臨時理事會決議案，大眾銀行應於股份交換基準日前，先
行結算所有會員員工年資並給付後，應保障所有會員員工工作權留用三年，並正式行文金管會及勞
動部本會立場.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 由：審查新修訂章程，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 由：審查工會會員停權及除名辦法，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 由：關於元大金控與大眾銀行合併案，為確保工會會員權益，提請罷工投票及後續爭
議行為相關事宜，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授權理事會辦理罷工投票爭議行為或集會遊行相關事宜。

104/9/14 勞工快訊.11
行方在陳董事長殷切期望勞資雙方能充分溝通指示下，於上週9月11日(週五)，由董事會莊副總、
魏協理以及人資處長等主管於當日下午共同至工會會所，再次與工會幹部們進行非正式溝通會談，

主要聚焦仍放在元大金控合併大眾銀行案中有關會員員工工作權益保護及不願留任的會
員員工可適時結算年資等議題，而相關提案重點莊副總等高層主管也紀錄下來，並表示
會積極於9月17日本會與資方召開勞資爭議調解會前盡力去協調處理。



合併案發生了！！工會做了什麼?



元大金控即將合併大眾銀，為順利整併，元大金與大眾銀今（22）日將同步召開董事會，討論調整大眾
銀員工優離條件，包括將工作權保障三年的起算時間，從合併換股日改為大眾銀與元大銀二合一基準日，
以及提供大眾銀員工多達五次的優離申請機會，凸顯元大金力求和諧整併的誠意與決心。

元大金代理發言人、副總經理林則棻指出，大眾銀雖尚未併入元大金，但相關優離方案的調整因為涉及
合併條件，所以需要同步召開董事會通過。元大金對外併購一向秉持尊重被併方、和諧共進立場，因此
對於大眾銀勞方爭取調整對其更有利的條件，元大金願傾聽，不會因為董事會與股東臨時會已通過合併
案，就不予考量。

大眾銀工會同時和大眾銀經營高層及元大金代表溝通過，並獲得支持，希望相關優離方案，可以讓大眾
銀的員工，在未來兩家銀行二合一的磨合過程中，工作權益得到最充分的保障。

根據協商後版本，原本元大金承諾大眾銀員工工作權保障三年不變，起算日期是自兩家公司的合併換股基
準日，也就是預定明年2月，修改為大眾銀成為元大金子公司後，與另一子公司元大銀行的合併基準日。
修改後的起算時間等於延長了至少半年以上，如此即可大幅拉長大眾銀員工工作權受保障的時間。依元大
金與大眾銀雙方規劃，未來兩家銀行合併時間點，可能落在明年8月到後年3月之間。

另外，有關大眾銀員工申請優離的時間也更有彈性，並增加申請機會達五次之多。

資方廣告



(1041111自由時報)

反對合併！！

反對踐踏大眾員工
勞動尊嚴！



華航罷工 真的成功了嗎?!

工會訴求：
1.反對勞動基準法第84-1條迫害，
除越洋航線外，其餘工作條件一律
回歸勞基法。
2.外站津貼應從每小時2元美金提
高至5元美金，非本會會員不得享
有。
3.未經工會同意，不得變更報到地
點及工時計算方式。
4.國定假日依法給予雙倍工資。
5.保證年休假123天、月休8天、季
休30天
6.實施考績雙向互評
7.給予工會代表、理事及監事會務
公假。



華航空服員「罷工投票通過」！



涉不當勞動行為遭罰 華航：尊重裁決

華航在去年罷工事件，將空服員職業工會爭取的權益「早一天」讓企業工會享有，
經勞動部裁決認定資方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將開罰；華航今天表示，尊重裁決。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去年六月廿四日發動罷工，最後與資方簽定多項協議，其中
外站津貼調高到五美元，且非會員不得享有。

空服員職業工會不滿資方違背承諾，讓華航企業工會也享有同等待遇，且比空服員
職業工會「早一天」生效，向勞動部提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裁決委員會決議認定
屬實，將依法裁罰三萬至卅萬元。

華航今天說明，裁決委員會認定構成不當勞動行為的原因在於，公司受企業工會的
團體協約約束，履行要求調整外站津貼日期，較空服員職業工會「早一天」，具有
企業工會爭取條件較優之象徵意義。

華航認為，此過程並非公司可完全主導，且除上述事項外，職業工會提出的其他訴
求，公司皆無違反工會法規定。華航表示，基於照顧全體一萬兩千多名員工考量，
尊重勞動部裁決結果，期盼雙方共同為維護勞資關係之和諧及共存共榮努力。

華航表示，能有今天的規模，是全體員工及無數前輩同仁的心血所累積，絕不能因
為有心人士的分化及挑撥，而影響全體員工的權益與公司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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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相關法令說明



•§53

•勞資爭議非經調解不成立，
不得為爭議行為；權利事項
之勞資爭議，不得罷工。

勞資爭議處理法罷工



• §54
• 工會非經會員以直接、無記名投票且經全體過半數同意，不得宣告罷工及設置糾
察線。

• 下列勞工，不得罷工：

• 一、教師。

• 二、國防部及其所屬機關（構）、學校之勞工。

• 下列影響大眾生命安全、國家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之事業，勞資雙方應約定必要
服務條款，工會始得宣告罷工：

• 一、自來水事業。

• 二、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 三、醫院。

• 四、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業與證券期貨交易、結算、保
管事業及其他辦理支付系統業務事業。

• 前項必要服務條款，事業單位應於約定後，即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勞資爭議處理法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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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行為
因期間內勞工未提供勞務,故雇主不支付薪資

罷工目的
以集體勞工團結權爭取全體勞工權益為目標
所以一定要使資方營運出現問題,且社會大眾輿論
一同撻伐

勞工團結，才不會被資方用
各種手段不公不義對待!!

謝謝指教



Q&A

勞工團結
勞動權益才不會被隨意踐踏!!

罷工是勞工最後手段
罷工之劍是雙面刄
上兵伐謀 兵不血刄方是智慧


